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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725][bookmark: _Toc30961][bookmark: _Toc1726][bookmark: _Toc6324]前 言
为了规范实施湟源县国有林和非国有林管护，实现森林资源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的目标，按照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159号）、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青海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青财资环〔2025〕65号）及有关文件精神，编制本方案。
根据青海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青财资环字〔2024〕1881号）、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青财资环〔2025〕73号），下达湟源县国有林管护面积7.43万亩，补助资金1***万元；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64.91万亩，补助资金1***万元。
本方案在《青海省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核实森林生态管护面积、管护地块、管护机构和管护员，确定了以保护为主，加强管护及检查监督的实施思路。
本方案主要对中央财政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作出安排，其中国有林管护项目包括：聘用人员劳务报酬、管护运行、巡护燃油、管护宣传、绩效评价费（包括审计费）、管护任务落地上图、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林地图斑核实、国家级公益林监测、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包括：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费、管护人员支出、管护运行、管理支出。
本《实施方案》经专家审查后，由县级林草、财政部门审核，报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后实施，并上报省、市林草和财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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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5723729][bookmark: _Toc198160444][bookmark: _Toc15323][bookmark: _Toc198725292][bookmark: _Toc198811856]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5723730][bookmark: _Toc297390639][bookmark: _Toc297312211][bookmark: _Toc198811857][bookmark: _Toc198160445][bookmark: _Toc198160218][bookmark: _Toc32123][bookmark: _Toc198725293][bookmark: _Toc163262736][bookmark: _Toc162809703]（一）项目摘要
[bookmark: _Toc297390640]1.项目名称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42]湟源县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
[bookmark: _Toc297390642]2.项目主管单位及法定代表人
主管单位：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法定代表人：周***
3.项目建设单位及法定代表人
建设单位：湟源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
法定代表人：王***
4.项目实施单位及法定代表人
（1）国有林管护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实施单位：湟源县东峡国有林场      
法定代表人：韩***
（2）非国有林生态保护
实施单位：湟源县南山国有林场      
法定代表人：旦***
5.项目性质
生态公益性项目

[bookmark: _Toc297390643]6.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40]国有林管护：
建设规模：国有林地管护7.***万亩。​
建设内容：
（1）聘用人员劳务报酬
共聘用人员31人，其中管护员30人（管护员11人、脱贫户管护员19人），支撑保障人员1人。
（2）管护运行
①管护日志：120册，一年每人4本。
②用电：安排于中心管护站，包括电锅炉、办公设备、照明等用电。
③燃煤：10吨，安排与中心管护站、拉尔贯、磨沟管护站。
④管护员培训：30人/次，一年两次。
⑤巡护服：30套，夏装（包括衣服、靴、手套、腰带）。
（3）巡护燃油：2500升，用于中心管护站。
（4）管护宣传：内容包括宣传册、宣传品、横幅及防火视频。
（5）绩效评价（包括审计）
（6）管护任务落地上图
（7）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3套，安排于南山国有林场和东峡国有林场。
（8）林地图斑核实
（9）国家级公益林监测
（10）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


[bookmark: OLE_LINK34]非国有林生态保护：
建设规模：非国有林地管护6***万亩。​
建设内容：
（1）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费：湟源县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64.91万亩，按8.00元/亩用于非国有林生态保护经济补偿（补偿户数为26055户）。
（2）管护人员支出
①劳务报酬：共计315人，其中社会管护员124人、生态公益性管护员158人、生态护林员管理岗7人、防火队员26人；包含意外伤害险。
②管护员培训：282人/次，一年1次。
③管护日志：564册，一年每人两本（上下册）。
（3）管护运行
①燃煤：30吨，统筹安排于炮台管护站、蒙古道管护站、茶曲管护站、隆和管护站、南岔管护站、上莫吉管护站、晒尔管护站、三条沟管护站、大山根管护站、池汉管护站。
②用电：用于南山林场中心管护站。
③网络：用于南山林场中心管护站。
④巡护燃油：用于护林巡查中车辆产生的燃油费。
⑤档案、协议制作：档案制作、装订及购置档案盒、打印用纸等。
⑥管护宣传：内容包括书包、抱枕、雨伞、文具盒制作。
⑦网围栏：共拉设5000米，地点位于大华镇窑洞村、巴汉村、新胜村，和平乡董家脑村。
（4）管理支出
①审计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②实施方案编制
7.资金概算和来源
[bookmark: OLE_LINK1]经概算，经概算，湟源县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总投资1***万元，其中国有林管护资金为1***万元、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为1***万元（包含地方配套1*万元）。
资金来源为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和湟源县地方配套资金。
（1）国有林管护支出
国有林管护资金共计1***万元，资金安排如下：
①聘用人员劳务报酬
共计7***万元，其中：管护员26.57万元、脱贫户管护员44.00万元，支撑保障人员4.80万元。
②管护运行
共计6.60万元，其中：管护日志0.24万元、用电、燃煤、管护员培训、巡护服。
③巡护燃油：2.00万元。
④管护宣传：2.00万元。
⑤绩效评价费（包括审计费）：0.30万元。
⑥管护任务落地上图：1.46万元。
⑦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14.60万元。
⑧林地图斑核实：5.00万元。
⑨国家级公益林监测：7.00万元。
⑩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3.00万元。
（2）非国有林管护支出
非国有林管护资金1***万元，资金安排如下：
①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费：5***万元。
②管护人员支出
共计4***万元，其中：劳务报酬4***万元（包含意外伤害险）、管护员培训1.69万元、管护日志1.13万元。
③管护运行
共计23.74万元，其中：燃煤4.50万元、用电4.00万元、网络0.60万元、巡护燃油2.00万元，档案、协议制作1.64万元，管护成效宣传2.00万元、网围栏9.00万元。
④管理支出
共计16.59万元，其中：审计费1.59万元、实施方案编制费15.00万元（地方配套）。
[bookmark: _Toc297390645]8.建设期限	
建设期限为1年，即2025年。
9.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以湟源县72.34万亩森林资源（国有林7.43万亩、非国有林64.91万亩）为保护修复对象，通过科学配置国有林管护资金与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构建“人员专业化、设施标准化、管理数字化、成效可视化”的生态保护体系。实现森林管护覆盖率100%、巡护任务完成率100%、生态宣传覆盖率85%以上，有效遏制林地退化趋势，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同步带动当地338名管护人员就业，形成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具体建设目标​
①国有林管护目标​
a森林资源管护目标
通过聘用管护人员30人，安排管护运行、管护物资及管护设施设备采购维护，提升管护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从而使湟源县7.43万亩国有林地得到有效保护。
b数字化管理目标
运用林地图斑核实、国家级公益林监测、管护任务落地上图、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等技术手段，建立包含林地属性、植被状况、巡护记录的三维档案系统，实现国有林资源“一张图”管理。
c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资金投入，确保国有乔木林郁闭度及森林蓄积量和灌木林覆盖度稳定。同步完成绩效评价及审计工作，形成可复制的高原国有林管护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为后续生态保护项目提供决策参考。
②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目标​
a合理补偿目标
健全非国有林生态保护机制，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得到合理补偿，实现64.91万亩非国有林地的有效管护。
b民生协同目标
湟源县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64.91万亩，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国家补偿标准为16.00元/亩，共计1***万元，其中：50%用于发放林地补偿费（补偿农户26055户）、另外50%用于非国有林地管护费、管护运行以及其它与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的支出。这将直接带动当地农牧民年增收，切实发挥生态补偿政策的民生保障功能。
（见附表1）
[bookmark: _Toc4769]10.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年7月1日）；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厅字〔2019〕39号）；
（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办公厅文件《关于加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项目全流程管理的通知》（办规字〔2024〕260号）；
（4）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修订《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159号）；
（5）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青海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青财资环〔2025〕65号）；
（6）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青海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财资环字〔2024〕385号）；
（7）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印发《青海省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项目 管理办法》等八个管理办法的通知（青林项〔2024〕71号）；
（8）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青海省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青林技〔2024〕476号）；
（9）青海省财政厅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 关于印发《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财行字（〔2024〕447号）；
（10）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青海电网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23〕317号）；
（11）青海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青财资环字〔2024〕1881号）；
（12）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青财资环〔2025〕73号）；
（13）《2023年湟源县国家级公益林优化成果数据》；
（14）《青海省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实施方案》；
（15）湟源县林(草)长办公室关于印发《湟源县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的通知（源林(草)长办〔2024〕33号）。
[bookmark: _Toc198160446][bookmark: _Toc198725294][bookmark: _Toc198811858][bookmark: _Toc198160219][bookmark: _Toc11126]（二）区域概况
[bookmark: _Toc155723733][bookmark: _Toc297390648][bookmark: _Toc145302473][bookmark: _Toc162809704][bookmark: _Toc143506355][bookmark: _Toc163262737]1.自然地理概况
[bookmark: _Toc147285190][bookmark: _Toc297390651][bookmark: _Toc145302479][bookmark: _Toc148060527][bookmark: _Toc148060523][bookmark: _Toc163447638][bookmark: _Toc147285194][bookmark: _Toc163447642]（1）地理位置
[bookmark: _Toc163447639][bookmark: _Toc147285191][bookmark: _Toc148060524][bookmark: _Toc145302475][bookmark: _Toc297390650]湟源县位于青海省东部，地处东经100°54′30″-101°24′50，北纬36°19′27″-36°54′54″之间，属省会西宁市管辖，距离西宁市51公里。湟源县是黄河上游一级支流-湟水河的主源头区，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处日月山东麓，是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最西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县，也是我省农牧业区的自然分界线。南北长62公里，东西宽41公里，总面积1545平方公里。
（2）地貌
湟源县位于祁连山支脉大通山与日月山、华石山环抱之中。大通山横亘县境北部，东有华石山，西南日月山，南接拉脊山，地质构造为祁连山褶皱带，由古老的火成岩、变质岩构成，湟水自西北而东南斜贯县境北部，最大的支流药水由南而北注入湟水，两条河将湟源分成三大块，中间形成一个狭长的“丁”字形河谷盆地。河谷两岸一般有3-4级阶地，盆地内部为第三纪红土和第四纪黄土堆积层。盆地地貌由河谷阶地和侵蚀、剥蚀的中、低丘陵构成。祁连山的几条小山脉和湟水河、药水河构成湟源县地形骨架，地势由北、西向东倾斜。高山环围，河流、沟壑纵横，且呈树枝分布，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复杂。海拔2470米至4898米，垂直高差2428米。
（3）气候
[bookmark: _Toc163447640][bookmark: _Toc147285192][bookmark: _Toc148060525]湟源县深居内陆，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短促凉爽，秋季明显多雨，冬季漫长干旱。气温日差大，年较差小，结冻期长，无霜期短。年平均温度为3℃，平均年降水量为400毫米，植物生长期降水量为350毫米，年蒸发量为1454.3毫米，降水量时空分布5-9月份，占全年的86%，11月份至翌年3月降水只占14%。
（4）水文
[bookmark: _Toc163447641][bookmark: _Toc147285193][bookmark: _Toc148060526]湟源县境内有大、小河流86条，其中正常有水的河流25条，主要以降水补给，其余均为季节性山溪，平时干涸，汛期沟水暴涨。正常有水的河流主要有湟水和药水河，其中横贯湟源县的湟水河为黄河的一级支流，其余均为湟水河的支流。湟水河发源于海晏县，由西向东自巴燕乡元山村入湟源县，经东峡下脖项村流入湟中县，流域面积1461.7平方公里（包括药水河），多年平均流量4.99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总径流量1.57亿立方米。
（5）土壤
湟源县由高到低，主要的土壤类型有石质土、高山草甸土、高山灌丛草甸土、黑钙土、灰褐土、栗钙土、沼泽土和新积土。
[bookmark: _Toc7694]2.森林资源状况
根据《湟源县2022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成果数据》查询，湟源县林地总面积723151.6亩，其中：乔木林地58150.11亩，灌木林地577666.5亩，其他林地87334.94亩。
（详见表1-1）
	森林资源统计表

	表1-1
	
	
	
	单位：亩

	权属
	起源
	总  计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乔木林地

	总 计
	723151.58
	577666.53
	87334.94
	58150.11

	国有
	天然
	63372.42
	38000.31
	1253.98
	24118.13

	
	人工
	10965.72
	8250.73
	662.84
	2052.15

	
	合计
	74338.14
	46251.04
	1916.82
	26170.28

	非国有
	天然
	537833.46
	497078.9
	28099.85
	12660.21

	
	人工
	110974.48
	34336.59
	57318.27
	19319.62

	
	合计
	648807.94
	531415.49
	85418.12
	31979.83


[bookmark: _Toc37666653][bookmark: _Toc155723736][bookmark: _Toc70175236][bookmark: _Toc355020260][bookmark: _Toc297390655]3.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1）湟源县东峡国有林场
①基本设施设备
湟源县东峡国有林场位于东峡乡下脖项村月崖湾，距县城13公里处，始建于1972年，隶属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是湟源县大面积的天然次生林集中分布区域，主要承担7.9万亩的国有林资源管护、监测以及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重点巡护包括安全隐患、林区树木病虫害、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草原防灭火、大黑沟省级森林公园日常巡护等工作。场部占地面积为4.6亩（3067平方米）；业务用房面积1250平方米（建成时间2004年、正常运行）；防火库房面积15平方米（建成时间2018年、正常运行）。配备管护车辆1辆（东风悦达·起亚），2010年购置，为两驱（车辆设备老化）；基本管护设施设备拥有无人机1架、智能森林防火监控一套（正在建设中）；供电供水正常，采取电锅炉供暖形式。
②职工
林场核定人员编制9名，现有在编在岗职工5人（女职工1名，男职工4名），其中：林业中级职称3人、林业初级职称1人；现有在岗护林人员30人，其中生态脱贫护林员19名、社会管护员11名（以上护林人员全部由林场负责日常考核等管理工作）。
③管护制度
湟源县东峡国有林场自行制定的管护制度主要包括《湟源县国有林生态护林员选聘流程》《森林防火应急预案》《生态护林员考核奖惩管理办法》等。通过这些制度，规范了日常巡护、应急处理、人员管理等工作流程，确保管护工作有序开展。
（2） 湟源县南山国有林场
①基础设施设备
湟源县南山国有林场隶属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直接管理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成立于2002年10月，位于湟源县和平乡茶汉素村，主要负责全县9个乡镇辖区内国家级公益林管理，承担南山林场的种苗培育、营造林、森林资源保护、林地管护等工作；场部总占地面积为4.1亩（2735平方米）；业务用房面积316.2平方米（建成时间2005年、正常运行）；防火库房面积18平方米（建成时间2005年、正常运行）。管护非国有林面积64.91万亩、目前有1辆北京现代越野车，2009年购置，为两驱（车辆设备老化）；基本管护设施设备无人机2架、供电供水正常，采取电锅炉供暖形式。
②职工
林场核定人员编制6名，现有在编在岗职工6人（女职工1名，男职工5名），其中：林业副高级职称1人、林业中级职称3人、林业初级职称1人，会计1人；现有护林员439名，其中生态护林员289名、林技站150名（以上护林人员全部由各乡镇负责日常考核等管理工作）。
③管护制度
自行制定的管护制度名称：《湟源县公益林生态护林员选聘流程》、《湟源县公益林管理月例会制度》、《湟源县生态护林员考核奖惩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198160447][bookmark: _Toc198725295][bookmark: _Toc21279][bookmark: _Toc198160220][bookmark: _Toc198811859][bookmark: _Toc155723737]
二、必要性、可行性及需求分析
[bookmark: _Toc198160221][bookmark: _Toc198725296][bookmark: _Toc198160448][bookmark: _Toc198811860][bookmark: _Toc26824][bookmark: _Toc198811861]（一）必要性分析
1.聘用管护员与劳务报酬
湟源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森林生态系统脆弱，易受人为破坏和自然因素威胁。专业管护员可通过日常巡护、隐患排查，降低生态风险，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通过聘用本地居民为管护员，既能充实基层生态保护力量，又能创造就业机会，助力乡村振兴，缓解农村劳动力闲置问题。
2.管护日志
规范记录管护活动、问题处理及生态变化，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便于上级部门监督考核，确保管护工作实效。记录日志有助于追溯生态问题源头，明确责任，避免管护漏洞。
3.管护员培训
森林管护涉及防火、病虫害防治、应急处理等专业技能，定期培训可提升管护员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减少因经验不足导致的管护失效。通过培训传递最新生态保护政策、技术手段（如智能巡护设备使用），确保管护工作与时俱进。
4.管护员服装与护林巡查
统一服装可增强管护员身份辨识度，对潜在破坏行为形成威慑；同时保障管护员在复杂地形中的人身安全。常态化巡护可及时发现非法开垦、乱采滥挖等行为，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动态保护。
5.燃煤、用电及宣传资料
燃煤、用电为管护站点提供生活与工作能源，确保管护工作持续开展。宣传片、宣传册、横幅等多样化宣传方式，可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减少人为破坏；定制抽纸、纸杯等实用宣传品，扩大传播覆盖面，形成“全民护林”氛围。
6.档案建设
系统化档案整理（含合同、日志、培训记录等），便于项目验收、绩效评估及后续政策优化，保障资金使用透明合规。
[bookmark: _Toc23954][bookmark: _Toc198811862]（二）可行性分析
1.政策支持
国家及地方对森林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生态补偿项目符合《全国生态保护修复规划》《青海省林草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可获得政策倾斜与资金配套，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资金保障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和地方配套专项资金为项目提供稳定资金来源，能够确保劳务报酬、物资采购以及其他各项费用的支出，具备经济可行性。
3.人力资源基础
湟源县具备丰富的森林资源管理经验，现有林业技术人员及管护队伍可作为项目实施骨干力量。通过公开招聘的农牧民担任管护员，既能利用其熟悉地形优势，又能通过培训快速提升专业能力，同时可联合林业部门、乡镇政府形成协同管理机制，保障管护工作高效开展。
4.技术与经验支撑
青海省已建立智慧林业监管平台，可结合无人机、GPS定位采集航迹的数字化巡护系统实现管护工作动态监管。湟源县可以借鉴先进的森林保护修复技术，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湟源县林业部门拥有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能够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5.应急管理能力
当前通信、视频编码等技术发展成熟，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性能稳定可靠，具备高清视频传输、快速组网等功能，能满足应急指挥的要求。政府对提升应急管理能力高度重视，在相关政策上鼓励配备先进的应急设备，为购买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
6.公众接受度
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宣传资料的投放与管护员的日常引导，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能够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生态意识和参与意识，为项目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bookmark: _Toc2768][bookmark: _Toc198811863]（三）需求分析
1.管护人员需求
根据湟源县森林面积、地形地貌和森林分布情况，合理测算所需管护人员数量和劳务报酬，保障队伍稳定性，以确保森林区域都能得到有效管护。
2.物资与设备需求
根据管护站点数量、规模以及管护工作实际需求，确定电费、燃煤、宽带的用量和费用，以及服装、宣传物资、档案管理等。按照巡护路线和范围，确定护林巡查费的预算。可确保管护人员高频次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隐患，提升应急处置效率。
3.技术与培训需求
结合管护人员的现有知识和技能水平，以及森林生态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有针对性地培训课程，包括森林生态知识、法律法规、应急处置等方面。
4.宣传与档案建设需求
定制抽纸、纸杯等生活类宣传品，配合宣传册、宣传片、横幅等传统物料，扩大生态保护理念传播范围。档案管理建立管护工作台账、巡查记录、考核报告等档案，为项目评估和长期规划提供数据支撑。
综上所述，湟源县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具有重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实施该项目，能够有效保护和修复湟源县的森林资源，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该项目也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要求，具备良好的技术、群众和资金保障。









3、 [bookmark: _Toc198725300][bookmark: _Toc198811864][bookmark: _Toc198160225][bookmark: _Toc6513][bookmark: _Toc198160452]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19809][bookmark: _Toc30659]湟源县2025年度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主要任务包括国有林管护和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两个方面。
[bookmark: _Toc198811865][bookmark: _Toc16111][bookmark: _Toc198725301][bookmark: _Toc163541889][bookmark: _Toc163537521][bookmark: _Toc163262751][bookmark: _Toc163537520][bookmark: _Toc163542023][bookmark: _Toc162809717][bookmark: _Toc163631272][bookmark: _Toc297390672][bookmark: _Toc163262750][bookmark: _Toc162809718]（一）国有林管护 
湟源县国有林管护面积7.43万亩，共计117.33万元，支出用于纳入管护范围的国家级公益林资源的管理与保护。主要包括：聘用人员劳务报酬、管护运行、巡护燃油、管护宣传、绩效评价费（包括审计费）、管护任务落地上图、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林地图斑核实、国家级公益林监测、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
1.聘用人员劳务报酬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7]（1）管护任务
依据《湟源县2023年国家级公益林优化成果数据》，落实湟源县2025年国有林管护面积7.43万亩，其中乔木林地2.62万亩、灌木林地4.54万亩、其他林地0.27万亩。（见表3-1）
	国有林管护面积统计表

	表3-1
	
	
	

	乡镇
	总计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乔木林地

	合 计
	7.43
	4.54
	0.27
	2.62

	城关镇
	0.03
	0
	0.01
	0.02

	东峡乡
	6.65
	4.05
	0.22
	2.38

	和平乡
	0.69
	0.46
	0.02
	0.21

	申中乡
	0.02
	0.01
	0
	0.01

	寺寨乡
	0.04
	0.02
	0.02
	0


（2）管护模式和职责
①管护模式
四级：县（局）林草主管部门-东峡国有林场-管护站-护林员
②职责
a林草主管部门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林业和草原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全县国有林管护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和管理制度；对东峡国有林场的管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考核；统筹协调全县林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争取林业项目资金，组织开展林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
b林场职责
落实县（局）林草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管护任务；制定林场内部的管护实施方案和具体工作制度；负责林场内森林资源的日常管护、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建立30名管护员信息卡、签订劳务协议、划分管护责任区、组织开展管护员业务培训和考核；管理林场的固定资产和管护设施设备；做好林场管护工作的档案管理和信息报送。        
c管护站职责
具体执行林场安排的巡护任务，划定巡护路线，确保管护区域全覆盖；及时发现并上报森林火情、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非法采伐、捕猎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维护防火设施、监控设备等管护基础设施；协助林场开展林业政策宣传和生态保护教育工作；管理本站护林员，定期检查其工作情况并进行考核。
d管护员职责
每日开展巡山护林工作，详细记录巡护情况；及时制止并上报在管护区域内发生的非法开垦、盗伐林木、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违法行为；参与森林防火宣传和巡查，发现火情及时上报并协助扑救；协助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治工作；保护管护区域内的管护设施设备。
（3）管护内容
林木管理：管护的国有林地，主要防治盗砍、滥伐、乱挖、乱砍等现象的发生。
林地管理：管护员监督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行为，发现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情况，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严禁在林地内开垦、开矿、采石、挖药、挖沙取土、修路等，未经审批，禁止非法征用、占用林地。
森林防火：管护员长期进行防火宣传，增强林区群众防火意识。在森林防火期，严格按照护林防火规范，进行值班和巡护，严格控制管护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用火。发现火情、火警、火灾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并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扑救，制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管护员及时监测病虫鼠害、有害植物等林业有害生物。一旦发现有害生物，应立即报告主管部门，以便尽快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野生动植物保护：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特别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制止乱捕、乱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行为的发生。
（4）管护形式和管理体系
①管护形式
每天巡护：对交通方便、人畜活动频繁、管护难度较大、易发生林木偷盗事件等的居民点附近，包括各管护站管护区域地段，管护员要不间断巡护，对进入管护区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登记。
定期巡护：即对各管护站管护区内地势偏远、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人畜活动较少的区域，实行定期巡护。
专业巡护：对近年来营造林区及林牧矛盾特别突出的区域每天进行巡护，以巩固生态修复成果。
[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县级林草主管部门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管护形式。
②管理体系
在市林业和草原局、市财政局的监督指导下，县级自然资源局和林草部门安排部署全县管辖范围内国有林管护工作的开展，县财政局监督资金使用，林场及管护站具体实施，管理技术人员具体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147028265][bookmark: _Toc150336432][bookmark: _Toc488549385][bookmark: _Toc488549384][bookmark: _Toc150336431][bookmark: _Toc147028264]（5）管护措施
为有效保护国有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落实管护措施，必须对纳入森林管护的森林、林木及林地建立管护责任制，与管护者依法签订管护协议，做到管护面积、管护任务、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和管护奖惩制度的落实（即“五落实”）。
一是落实管护面积。以《湟源县2023年国家级公益林优化成果数据库》为依据，落实管护面积，湟源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向国有林场下达国有林管护面积，将各管护站的面积落实到山头地块。
二是落实管护任务。国有林场根据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下达的本辖区内国有林管护面积及任务，组织班子，签订目标责任书，将具体管护任务逐块落实到山头地块，并依据不同山头地块管护的难易程度，确定每个管护员的管护面积。
三是落实责任单位。森林管护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任务重，必须依靠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管护工作，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根据森林管护面积及权属，将全县森林资源以文件形式落实到林场，并签订管护责任状。
四是落实责任人员。县自然资源和林草主管部门和森林资源管护单位应根据本辖区内国有林资源现状，根据上级下达的管护任务落实管护员，将管护责任人落实到山头地块，签订管护协议。
五是落实管护奖惩制度。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与各林场签订目标责任书，按照责任落实奖惩制度，国有林场年终进行自查，将自查报告上报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根据国有林场的自查报告逐一进行验收，并对检查验收结果进行通报，管护差的予以通报批评和惩处，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6）管护员
社会管护员及脱贫户管护员：主要负责按规定路线每日巡查，制止非法采伐、放牧、挖药等行为；清除火灾隐患（如野外用火），及时报告异常情况；向周边农（牧）民普及森林保护法规及防火知识；填写巡护日志，记录林木生长、野生动物活动等信息。分配如下：
中心管护站管护面积3.39万亩，落实管护员12人；
拉尔贯管护站管护面积2.22万亩，落实管护员6人；
磨沟管护站管护面积1.82万亩，落实管护员12人。
（详见表3-2）
	湟源县2025年国有林管护人员统计表

	表3-2

	管护站
	管护面积（万亩）
	管护员
	备注

	合 计
	7.43
	30
	

	中心管护站
	3.39
	12
	

	拉尔贯管护站
	2.22
	6
	

	磨沟管护站
	1.82
	12
	


（7）管护协议签订
①聘用方式：
公告。由国有林场张贴选聘公告，明确选聘资格条件名额，选聘程序、方式以及聘用后的劳务关系，管护任务和管护报酬，报名方式和需要提交的材料等内容。
申请。本人提出申请，经林场审核合格后上报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审核。
审核。由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进行管护员任职资格审核。
公示。国有林场将拟聘的管护员名单进行公示，征求村民意见，公示期不得少于5日。
聘用。经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审批，由国有林场与管护员签订承包管护合同。
②签订协议
国有林管护协议由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与国有林场之间签订，再由国有林场与管护站、管护站与管护员之间层层签订管护协议书。
③协议内容
管护员聘用实行承包管护制度。承包管护劳务责任协议中明确管护范围、管护面积、职责、期限和劳务报酬支付、考核以及安全责任等内容。
[bookmark: _Toc198725302]2.管护运行
[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83]（1）管护日志
管护日志是用于管护员填写每天的巡山日记，记录每天巡山时间、地点、路径、所见事物、处理结果；对巡山管护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及突发事件的记录等，展示工作成效，为工作评估提供依据。在出现问题或事故时，管护日志可以作为重要的追溯资料，明确相关人员的工作情况和责任，有助于及时解决问题和避免责任纠纷。
①数量：120本，管护员30人，一年每人4本。
②规格：100张，130*240毫米双面，75克加厚纸张，胶装装订。
（2）用电
电锅炉能在寒冷天气为工作人员提供温暖的环境，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办公设备如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是现代办公不可或缺的工具，能满足日常文件处理、数据记录与分析、通讯联络等工作需求。照明设备则是保证站内工作和生活区域在夜间或光线不足时有足够的亮度，保障人员活动安全和工作正常开展。
随着管护站电力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多数地区的电网覆盖较为广泛，为电锅炉、办公设备和照明等用电提供了可靠的电力来源。用电安排于中心管护站，包括电锅炉、办公设备、照明等用电。
（3）燃煤
管护站具备储存燃煤的位置和相应的燃煤取暖设备火炉，燃煤取暖技术成熟，操作相对简单，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燃煤设备进行取暖。燃煤受天气、设备故障等因素的影响较小，能保证管护站在较长时间内有持续的能源供应，维持正常运转。
近三年来，燃煤量共计32吨，平均每年用量为10.7吨。本年度共购置10吨，安排于3个管护站，分别为中心管护站、拉尔贯管护站、磨沟管护站。2025年按照上年度实际燃煤用量继续合理安排。
（4）管护员培训
①培训内容
森林管护涉及防火、病虫害防治、应急处理等专业技能，定期培训可提升生态护林员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减少因经验不足导致的管护失效。通过培训传递最新生态保护政策、技术手段（如智能巡护设备使用），确保管护工作与时俱进。
②培训地点：湟源县东峡国有林场会议室，线下进行培训。
③培训人员：管护员30名。
④培训规模：30人/次，一年两次。
依据青海省财政厅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 关于印发《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财行字（〔2024〕447号），核定标准为60元/人·次，本年度培训通过委托第三方进行。
（5）巡护服
巡护棉衣可满足管护员在气候寒冷的季节下巡山所需，统一服装可增强生态护林员身份辨识度，对潜在破坏行为形成威慑；同时保障管护人员在复杂地形中的人身安全。常态化巡护可及时发现非法开垦、乱采滥挖等行为，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动态保护。
①数量：共计30套。
②服装结构：加厚设计，具有阻燃、耐磨、轻便、柔软，舒适、抗拉力强等性能。
3.巡护燃油
通过合理安排护林巡查工作，能够增加巡查人员和频次，及时发现破坏林地现象及各类安全隐患并进行处理，从而有效降低森林资源破坏的发生率，保护森林资源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
巡护燃油使用车辆现状：目前有1辆起亚车，2010年购置，驱动为两驱，燃油类型为汽油。2024年平均消耗燃油2500升，2025年依据2024年度用量安排。
巡护燃油的使用主要安排在东峡国有林场中心管护站，
4.管护宣传
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林地保护、森林火灾预防、有害生物防控等有关规定，使林地保护管理的有关政策、法律和法规与规定深入人心，提高广大民众对国家生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保护林地的意识。
（1）抽纸
将森林管护宣传标语、森林保护知识、火灾报警电话等信息印在包装上，使宣传融入日常生活场景，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持续强化人们对森林管护的认知。单抽尺寸：130×180毫米，层数2层，单张克重12克/平方米，抽数/包：100抽。
（2）纸杯
纸杯通过印刷森林保护相关图文，如保护野生动物、禁止乱砍滥伐、预防森林火灾等宣传内容，在人们使用纸杯过程中，传递森林管护理念，让宣传更贴近生活。纸杯规格：容量为250毫升，杯口直径82毫米，杯底直径55毫米，杯高90毫米。材质：杯身食品级原生木浆纸，内壁淋膜PE聚乙烯，杯口卷边加厚纸质+PE 包边，杯底冲压式密封底。
（3）宣传册
[bookmark: OLE_LINK52]通过宣传册，可以向公众普及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森林火灾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森林火灾等知识，从而提高公众的森林保护意识。宣传册强调森林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呼吁公众参与到森林保护的行动中来，共同营造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幸福的社会生活。
（4）横幅
以醒目的大字和鲜艳的色彩，突出森林管护的关键信息和重要口号，如“护林防火，人人有责”“保护森林资源，共建绿色家园”等，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强化公众对森林管护的责任意识和行动自觉，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森林管护的良好氛围。
（5）视频
通过真实案例和生动画面展示火灾危害及预防措施，使观众直观理解防火重要性，增强个人和群体防火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绿色家园的氛围。制作宣传视频时长40分钟。
5.绩效评价及审计
本次安排的建设任务：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及审计工作，对湟源县2025 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建设成效等进行评价和审计，形成绩效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
建设必要性：通过绩效评价及审计，对森林管护工作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管护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可行性：可以委托专业的绩效评价和审计机构进行工作，确保评价和审计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资金预算能够满足绩效评价及审计费用的支出。​
建设成效：通过绩效评价及审核，客观、公正地评估了森林管护工作的成效和资金使用情况，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了管护工作流程，进一步提升了森林管护的质量和效果。
6.管护任务落地上图
本次安排的建设任务：利用第三方GIS技术完成管护任务落地上图工作，将管护区域、管护人员、管护任务等信息标注在地图上，形成《湟源县2025年国有林地管护区域图》成果，通过提供可视化的管护任务分布图，实现对管护工作的精准管理。
建设前现状：由于县林草主管部门技术力量限制，管护任务的分配和落实缺乏可视化的管理手段，难以准确掌握各区域的管护任务完成情况，影响管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建设必要性：利用GIS技术完成管护任务落地上图工作，能够实现对管护工作的可视化和精准化管理，方便管理人员及时掌握各区域的管护任务完成情况，对管护工作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
可行性：具备专业的GIS技术人员和设备，能够完成管护任务的上图工作，且技术成熟、可行。​
建设成效：形成可视化的管护任务分布图，管理人员能够直观地了解各区域的管护任务完成情况，对管护工作进行精准管理和动态调整，提高管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确保了国有林资源的有效保护。
7.一体便携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
一体便携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3套，85 寸屏幕显示设备2套，显示设备可移动式支架2套；含设备软件安装及维护费。其中视频调度设备1套，南山林场视频调度设备和显示设备和支架各1套，东峡林场视频调度设备和显示设备和支架各1套。
参数如下：
	序号
	货物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1
	一体便携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
	1.一体化智能终端，摄像机、触控显示屏（不小于11英寸）、麦克风、扬声器高度集成，内置电池，用于户外调度指挥应用。视频编码：支持SVC分层编码技术，保证视频低带宽稳定。
2.为保证音频效果，系统应支持宽频高保真语音技术，支持G.711、G.722、OPUS音频编解码协议。支持360°全向拾音，8米有效拾音距离。
3.支持插入运营商SIM卡，通过运营商4G网络进行视频通话。
4.支持在有线和无线网络互相切换时，视频业务自动恢复时间不超过3秒。
5.支持不少于1路HDMI输入和不少于1路HDMI输出，支持不少于1路3.5毫米音频输入和不少于1路3.5毫米音频输出。
6.内置电池，可持续视频通话不少于3小时，用于户外调度指挥应用，支持与无人机HDMI接口对接。
7.纵向支持接入至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云视频系统，横向支持与应急管理局视频调度。

	2
	85英寸屏幕显示设备
	85英寸电视机，支持HDMI接口输入

	3
	显示设备可移动式支架
	支架可移动，支持85英寸及以上电视机安装


8.林地图斑核实
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安排部署和要求，开展林地图斑核实工作，主要目的是核查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严格执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各项制度，提升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林地图斑核实对象包含相关部门、企业、集体经济组织、个人等破坏森林资源问题。核实主要内容：林地管理情况。包括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以及临时占用林地管理情况，非法占用林地，毁林（湿）开垦等情况；林木采伐管理情况。包括采伐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森林经营活动开展情况，乱砍滥伐情况；涉林案件管理情况。对检查范围内典型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进行排查，全面梳理案件查处情况；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其他情况。
2025年湟源县继续开展林地图斑核实工作。
9.国家级公益林监测
为推进国家级公益林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支撑国有林生态补偿制度，开展2025年国家级公益林监测工作，制定本规定。
（1）目的任务
全面掌握国家级公益林现状及变化情况，客观评价国家级公益林建设和保护管理成效，为完善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管理政策、规范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为实施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支撑。主要任务包括：
a.分析2025年国家级公益林监测成果；
b.进一步完善国家级公益林监测成果；
c.监测国家级公益林现状和变化情况。
（2）监测内容
国家级公益林范围、数量、结构、权属、保护等级等现状及变化，以及国家级公益林补进、调出、核减等情况。
（3）监测方法
结合2025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结果，分析2025年国家级公益林监测成果，进一步完善国家级公益林数据；结合2025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图斑监测，通过档案核实和现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更新国家级公益林数据。
10.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
本次安排的建设任务：更新数据库，补充最近的天然林面积、蓄积量等最新信息，修正历史数据；优化系统，升级管理系统以提升稳定性、安全性和速度，完善数据处理功能，增加可视化展示，优化权限管理等。​建设前现状：数据更新滞后，无法反映当前资源状况；系统运行不稳定，操作效率低，功能单一且缺乏可视化；权限管理不完善，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建设必要性：更新数据可提供准确信息，助力精准掌握资源动态和科学决策；优化系统能提升工作效率；完善权限管理可保障数据安全。​可行性：技术成熟，有专业团队和规范标准；数据可通过巡护记录、遥感监测等获取。​
建设成效：数据准确性和时效性提升，为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系统效率和功能优化，工作更便捷；数据安全有保障；为天然林长期监测和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bookmark: _Toc198811866][bookmark: _Toc23812]（二）非国有林管护
湟源县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64.91万亩，按16元/亩概算，共计1038.60万元，其中：8.00元/亩用于发放林地补偿费（补偿农户26055户）、另外8.00元/亩用于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费、管护人员支出、管护运行、管理支出。
[bookmark: OLE_LINK53]1.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
根据《湟源县2023年国家级公益林优化成果数据》，落实湟源县2025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64.91万亩，按地类分：乔木林地3.20万亩，灌木林地53.15万亩，其他林地8.56万亩。
（详见表3-3）
	湟源县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统计表

	表3-3
	
	
	
	单位：亩

	乡镇
	总计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乔木林地

	总计
	64.91
	53.15
	8.56
	3.2

	城关镇
	1.28
	0.27
	0.91
	0.1

	大华镇
	15.98
	14.04
	1.28
	0.66

	东峡乡
	3.82
	3.09
	0.44
	0.29

	日月乡
	11.79
	11.2
	0.34
	0.25

	和平乡
	7.33
	3.26
	3.26
	0.81

	波航乡
	6.85
	5.94
	0.47
	0.44

	申中乡
	5.55
	4.31
	1.04
	0.2

	巴燕乡
	4.48
	3.45
	0.71
	0.32

	寺寨乡
	7.83
	7.59
	0.11
	0.13


2.管护人员
[bookmark: _Toc4016][bookmark: _Toc149032607]（1）劳务报酬
①聘用人员
湟源县2025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聘用管护员289人，其中社会管护员124人、生态公益性管护员158人、生态护林员管理岗7人。防火队员26人。
管护面积和劳动报酬的确定原则：在劳动报酬相同的情况下，林地人畜活动频繁，防火压力大的林地，生态护林员管护面积相对较小，相反，林地人畜活动较少和无防火压力的林地，生态护林员管护面积相对较大。
具体分配如下：
巴燕乡管护面积4.48万亩，落实管护员30人；
寺寨乡管护面积7.83万亩，落实管护员27人；
大华镇管护面积15.98万亩，落实管护员43人；
波航乡管护面积6.85万亩，落实管护员29人；
城关镇管护面积1.28万亩，落实管护员29人；
东峡乡管护面积3.82万亩，落实管护员29人；
和平乡管护面积7.33万亩，落实管护员33人；
日月乡管护面积11.79万亩，落实管护员29人；
申中乡管护面积5.55万亩，落实管护员40人。
（详见表3-4）
	湟源县2025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管护员安排表

	表3-4

	乡（镇）
	面积（万亩）
	管护员（人）

	合 计
	64.91
	289

	巴燕乡
	4.48
	30

	寺寨乡
	7.83
	27

	大华镇
	15.98
	43

	波航乡
	6.85
	29

	城关镇
	1.28
	29

	东峡乡
	3.82
	29

	和平乡
	7.33
	33

	日月乡
	11.79
	29

	申中乡
	5.55
	40





[bookmark: _Toc488549387][bookmark: _Toc147028267][bookmark: _Toc150336434]②管护模式和职责
a管护模式
四级：湟源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各乡镇人民政府（林场）-管护站-护林员。
b职责
湟源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各类管护管理办法、指导检查监督乡镇管护情况；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护林员日常管理工作、保障管护责任落实到位及管护合同的签订；林场协调县局与乡镇之间的工作，解决非国有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兑现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管护站负责管护区域内日常巡查与资源管护，各类林区基础设施维护，及时上报辖区内各类突发情况；管护员主要对责任区进行巡山护林与隐患排查，每日做好巡查记录，宣传林业相关法律及政策。
③管护协议签订
[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88]管护员聘用实行承包管护制度。承包管护责任劳务协议书中应当明确管护范围、管护面积、职责、期限和管护劳务报酬支付、考核以及安全责任等内容。管护员管护劳务协议实行一年一签。
协议中补充劳务报酬包括意外伤害险，应对生态护林员在护林防火巡查工作中不可预见的因意外事故导致的身体伤害等情况，保障生态护林员在护林防火巡查工作中遇到的安全问题能够妥善解决。意外伤害险购买标准为200.00元/人/年，该保险含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猝死、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2）管护员培训
①培训内容
森林管护涉及防火、病虫害防治、应急处理等专业技能，定期培训可提升生态护林员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减少因经验不足导致的管护失效。通过培训传递最新生态保护政策、技术手段（如智能巡护设备使用），确保管护工作与时俱进。
②培训地点：湟源县（具体地点由第三方培训机构租赁地点为主），线下进行培训。
③培训人员：282人。
④培训规模：282人/次，一年1次。
依据青海省财政厅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 关于印发《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财行字（〔2024〕447号），核定标准为60元/人·次，本年度培训通过委托第三方进行。
（3）管护日志
管护日志是用于管护员填写每天的巡山日记，记录每天巡山时间、地点、路径、所见事物、处理结果；对巡山管护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及突发事件的记录等，展示工作成效，为工作评估提供依据。在出现问题或事故时，管护日志可以作为重要的追溯资料，明确相关人员的工作情况和责任，有助于及时解决问题和避免责任纠纷。
①数量：564本，管护员282人，一年每人两本（上下册）。
②规格：365张，130*240毫米双面，75克加厚纸张，胶装装订。
3.管护运行
（1）燃煤
管护站具备储存燃煤的位置和相应的燃煤取暖设备火炉，燃煤取暖技术成熟，操作相对简单，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燃煤设备进行取暖。燃煤受天气、设备故障等因素的影响较小，能保证管护站在较长时间内有持续的能源供应，维持正常运转。
各个管护站有专门储存的库房，取暖的设施设备质量完好，能够正常使用。本年度共购置30吨，安排于10个管护站，分别为炮台、蒙古道、茶曲、隆和、南岔、上莫吉、晒尔、三条沟、大山根、池汉管护站。
2025年按照各个管护站实际燃煤用量继续合理统筹安排。
（2）用电
电锅炉能在寒冷天气为工作人员提供温暖的环境，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办公设备如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是现代办公不可或缺的工具，能满足日常文件处理、数据记录与分析、通讯联络等工作需求。照明设备则是保证站内工作和生活区域在夜间或光线不足时有足够的亮度，保障人员活动安全和工作正常开展。
本年度用电安排与于中心管护站，包括电锅炉、办公设备、照明等用电。
（3）网络
网络是上传现场数据、信息核对及接受上级任务等的基础支撑，无稳定网络将严重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导致信息传递滞后。
通过网络，林场可及时上报非国有林保护工作进展、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上级部门准确掌握政策实施效果。同时，网络是林场接收火情预警、上报火灾信息、协调救援力量的关键通道。
依据中心管护站2024年实际产生网络费用情况，2025年按照实际网费继续合理安排（以签订合同为主）。主要用于南山林场中心管护站的日常办公。
（4）巡护燃油
通过合理安排护林巡查工作，能够增加巡查人员和频次，及时发现破坏林地现象及各类安全隐患并进行处理，从而有效降低森林资源破坏的发生率，保护森林资源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
巡护燃油使用车辆现状：1辆北京现代车，2009年购置，驱动为两驱，燃油类型为汽油。
巡护燃油主要用于南山林场中心管护站护林巡查中车辆产生的燃油费。
（5）档案、协议制作
由于管护办公的需要，用于管护档案装订、购置管护档案盒、协议制作及打印相关文件等。内容如下：
①档案制作、装订
包括管护协议的制作、管护区域图的打印、巡山记录本装订。
管护协议数量按实际需求制作。
②档案用品
购置档案盒、打印机用纸、墨粉。
档案盒材质为牛皮纸，主要用于存放管护协议和保存归档的文件。装盒时应视文件的多少选择档案盒的厚度。
（6）管护成效宣传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通过广泛宣传管护项目实施的重大意义，提高广大民众对国家生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保护林地的意识。内容如下：
①书包
书包是学生群体高频使用物品，可印项目名称、生态保护标语及管护成效图片（如绿植恢复前后对比），伴随学生上下学、出行等场景，形成移动宣传载体，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关注项目，扩大宣传辐射范围，让管护成效渗透至家庭场景。
规格：材质为锦纶，款式为背负式，有防泼水和耐磨功能，闭合方式为拉链，背部有缓冲棉。
②抱枕
抱枕刻印森林生态美景、项目标志及“守护绿水青山”等文字标语，在用户放松时形成视觉提醒，强化项目印象。以生活化物品为载体，让生态保护成效与家庭温馨场景绑定，降低受众接受门槛，潜移默化传递项目价值，提升公众对项目的好感度。
规格：面料为毛绒，填充物为PP（聚丙烯），尺寸为30*25*12厘米。
③雨伞
雨伞在雨雪天气使用频率高，使用者在出行中成为“流动宣传站”，触达不同年龄、职业的人群，让项目宣传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尤其在户外场景中，能直观展示生态保护与公众生活的关联，凸显项目“惠及民生、守护公共环境”的意义。
规格：雨伞折数为三折，类别为晴雨伞，打开方式为全自动。
④文具盒
文具盒是学生日常学习必备品，可印简约的生态保护插画（如树木、鸟类等）及项目管护口号，伴随学生课堂学习、课后作业等环节，实现“高频次、近距离”宣传，同时易在学生间形成传播，助力项目理念在青少年群体中扎根，实现长期宣传效果。
[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61] 规格：材质为涤纶，闭合方式为拉链，三角底座。
（7）网围栏
①现状情况
网围栏拉设位置全部为森林生态管护区域。
②拉设长度和地点
拉设长度为5000米，地点位于大华镇窑洞村、巴汉村、新胜村，和平乡董家脑村。拉设长度统筹安排于各个村。
（详见附图：网围栏布局图）
③规格及标准
网围栏的长度根据现地在地形图上勾绘，用GPS辅助定位后，在室内用Arcgis软件转绘至影像图上，求算出项目区周界长度，然后利用地形图上的等高线确定坡度，通过坡度换算后求算出项目区总的网围栏长度。 
网围栏标准要求采用青Q/JB76-88《缠绕式镀锌钢丝围栏》，采用加密围栏，围栏规格为91L-8/110/50（即纬线根数8根，纬宽1.1米，经线间距50厘米），钢丝伸长率不小于4%。相邻纬线自上而下间距为20厘米、20厘米、15厘米、15厘米、15厘米、15厘米、15厘米。
网片顶端向上间隔13厘米设钢丝一根作为拉线。
网围栏的规格及技术参数
                                                             单位：毫米
	规 格
	纬线根数
	网宽公称尺寸
	经线间距
	钢丝公称尺寸
	自上而下相邻
纬线间距

	
	
	
	
	边纬线
	中纬线
	经线
	

	91L8/110/50
	8
	1100
	500
	2.8
	2.5
	2.5
	200、200、150、150、150、150、150


角铁立柱规格：所有大的拐点处必须使用高2.15米角柱，角柱材料规格为9×9×0.8厘米，每根角柱配套两根支撑杆和两根地锚，支撑杆高3.00米，材料规格为5厘米的电焊钢管，地锚高0.6米，材料规格为4×4×0.4厘米。立柱高2.0米，材料规格为4×4×0.4厘米，立柱间距5米。
支撑件的规格及技术参数
                                                                   单位：毫米
	名  称
	尺寸长度≥
	材料规格

	角 柱
	2150
	热轧等边角钢90×90×8

	立 柱
	2000
	热轧等边角钢40×40×4

	地 锚
	600
	热轧等边角钢40×40×4

	支撑杆
	3000
	电焊钢管50

	小立柱横梁
	200
	热轧等边角钢40×40×4


④定线技术
在拉设网围栏前根据设计图中的GPS点，先确定拉设网围栏的位置，利用彩旗定线，明显标示出围栏的走向，保证围栏沿彩旗标示依次拉设。
⑤安装技术
网围栏安装必须在所有网围栏材料质量检验合格的前提下进行，按事先定好的标线有序进行立柱埋设和网片、拉线安装。
角铁立柱式围栏安装技术：首先将网片起点在大立柱或中立柱上安装稳固，其次必须使用张紧器拉紧每根网线，将网线固定在立柱的每个挂钩上，方可将张紧器松出移到下一段使用，再次将网线交接处应接为“∞”型，同时连接网线时应使用钢套筒，以免损坏网片钢丝。根据地形平均每400米设置一根大立柱，平均每200米设置一根中立柱，平均每5米设置一根小立柱，拐点必须在受力方使用拉线。
如图所示：


[image: 网围栏.png]









[bookmark: _Toc447587881][bookmark: _Toc198160231][bookmark: _Toc198160458][bookmark: _Toc389812859][bookmark: _Toc355020270][bookmark: _Toc349747269][bookmark: _Toc447830256][bookmark: _Toc351474811]4.管理支出	
[bookmark: _Toc196227873][bookmark: _Toc198160456][bookmark: _Toc198160229]（1）审计
本次安排的建设任务：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审计工作，对湟源县2025 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建设成效等进行审计，形成审计报告。​
建设必要性：通过审计，对森林管护工作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管护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可行性：可以委托专业的审计机构进行工作，确保审计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资金预算能够满足审计费用的支出。​
建设成效：通过审核，客观、公正地评估了森林管护工作的成效和资金使用情况，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了管护工作流程，进一步提升了森林管护的质量和效果。
（2）实施方案编制
《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2〕171号）、《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青海省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青财资环字〔2021〕2263号）下达的任务要求，为本县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提供资金保障，使非国有林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更好地调动务林人投身林业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促进非国有林的保护与发展。
委托第三方开展湟源县2025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bookmark: _Toc297390680][bookmark: _Toc155723749][bookmark: _Toc198160461][bookmark: _Toc198160234][bookmark: _Toc3853][bookmark: _Toc198725304][bookmark: _Toc198811868]四、资金概算
[bookmark: _Toc2330][bookmark: _Toc30362][bookmark: _Toc4562][bookmark: _Toc27720][bookmark: _Toc297312235][bookmark: _Toc297390681]（一）经济指标
	[bookmark: _Toc29185]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表4-1
	
	
	
	

	序号
	项 目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国有林管护

	1
	社会管护员
	人
	1930
	

	2
	小组长
	人
	2050
	

	3
	专职管护员
	人
	2600
	

	4
	脱贫户管护员
	人
	1930
	

	5
	支撑保障人员
	人
	4000
	

	6
	管护日志
	册
	20
	

	7
	燃煤
	吨
	1500
	

	8
	管护员培训
	人
	60
	

	9
	巡护服
	套
	500
	

	10
	巡护燃油
	升
	8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

	1
	非国有林经济补偿费
	万亩
	8
	

	2
	社会管护员A岗
	元/人.月
	1316.67
	

	3
	社会管护员B岗
	元/人.月
	1016.67
	

	4
	生态公益性管护员
	元/人.月
	1016.67
	

	5
	生态护林员管理岗
	元/人.年
	38906
	

	6
	防火队员
	元/人.年
	43482
	

	7
	管护员培训
	次/人
	60
	

	8
	管护日志
	册
	20
	

	9
	燃 煤
	吨
	1500
	

	10
	巡护燃油
	升
	8
	

	11
	网围栏
	米
	18
	


（二）投资概算
经概算，湟源县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总投资1***万元，其中国有林管护资金为1***万元、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为1***万元（包含地方配套1*万元）。
（见表4-2）
	湟源县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资金概算总表

	表4-2
	
	
	

	序号
	项 目
	合计（万元）
	备注

	
	项目总投资
	1*** 
	

	一
	国有林管护
	1***
	

	1
	聘用人员劳务报酬
	75.37 
	

	2
	管护运行
	6.60 
	

	3
	巡护燃油
	2.00 
	

	4
	管护宣传
	2.00 
	

	5
	绩效评价费（包括审计费）
	0.30 
	

	6
	管护任务落地上图
	1.46 
	

	7
	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
	14.60 
	

	8
	林地图斑核实
	5.00 
	

	9
	国家级公益林监测
	7.00 
	

	10
	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
	3.00 
	

	二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
	1***
	

	1
	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费
	5**
	

	2
	管护人员支出
	493.99 
	

	3
	管护运行
	23.74 
	

	4
	管理支出
	16.59 
	包含地方配套15万元


1.国有林管护
（1）聘用人员劳务报酬
共计75.37万元（包含意外伤害险），其中：管护员26.57万元、脱贫户管护员44.00万元，支撑保障人员4.80万元。
（2）管护运行
共计6.60万元，其中：管护日志0.24万元、用电、燃煤、管护员培训、巡护服。
（3）巡护燃油：2.00万元。
（4）管护宣传：2.00万元。
（5）绩效评价费（包括审计费）：0.30万元。
（6）管护任务落地上图费：1.46万元。
（7）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14.60万元。
（8）林地图斑核实：5.00万元。
（9）国家级公益林监测：7.00万元。
（10）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3.00万元。
投资概算见（表4-3）
2.非国有林管护
（1）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费：519.28万元。
（2）管护人员支出
共计493.99万元，其中：劳务报酬491.17万元（包含意外伤害险）、管护员培训1.69万元、管护日志1.13万元。

（3）管护运行
共计23.74万元，其中：燃煤4.50万元、用电4.00万元、网络0.60万元、巡护燃油2.00万元，档案、协议制作1.64万元，管护成效宣传2.00万元、网围栏9.00万元。
（4）管理支出
共计16.59万元，其中：审计费1.59万元、实施方案编制费15.00万元。
投资概算见（表4-4）
12

	 湟源县2025年国有林管护资金概算表

	表4-3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
（万元）
	备 注

	
	管护面积
	万亩
	7.43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
	

	一
	聘用人员劳务报酬
	人
	
	
	7**
	

	1
	管护员
	人
	11
	
	26.57 
	

	1.1
	社会管护员
	人
	8
	1930
	18.53 
	含意外伤害险600元/人

	1.2
	小组长
	人
	2
	2050
	4.92 
	含意外伤害险600元/人

	1.3
	专职管护员
	人
	1
	2600
	3.12 
	含意外伤害险600元/人

	2
	脱贫户管护员
	人
	19
	1930
	44.00 
	含意外伤害险600元/人

	3
	支撑保障人员
	人
	1
	4000
	4.80 
	信息技术员，含意外伤害险600元/人

	二
	管护运行
	
	
	
	6.60 
	

	1
	管护日志
	册
	120
	20
	0.24 
	

	2
	用电
	度
	
	
	3.00 
	中心管护站取暖、生活用电

	3
	燃煤
	吨
	10
	1500
	1.50 
	中心管护站、拉尔贯管护站、磨沟管护站三个管护站用煤

	4
	管护员培训
	人
	60
	60
	0.36 
	一年两次，每次30人

	5
	巡护服
	套
	30
	500
	1.50 
	

	三
	巡护燃油
	升
	2500
	8
	2.00 
	护林防火巡查

	四
	管护宣传
	
	
	
	2.00 
	宣传册、宣传品、横幅及防火视频

	五
	绩效评价费
（包括审计费）
	
	
	
	0.30 
	

	六
	管护任务落地上图
	
	
	
	1.46 
	

	七
	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
	套
	3
	
	14.60 
	一体便携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 3套，85寸屏幕显示设备2套，显示设备可移动式支架2套。投资14.6万元（含设备软件安装及维护费）其中视频调度设备1套，南山林场视频调度设备和显示设备和支架各1套，东峡林场视频调度设备和显示设备和支架各1套。

	八
	林地图斑核实
	
	
	
	5.00 
	

	九
	国家级公益林监测
	
	
	
	7.00 
	

	十
	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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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湟源县2025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项目资金概算表

	表4-4
	
	
	
	
	
	
	

	序号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单价（元）
	合计
(万元）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配套
	备 注

	合 计
	
	
	
	1*** 
	1***
	1*
	

	一
	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费
	万亩
	64.91
	8
	5*** 
	5***
	
	

	二
	管护人员支出
	
	
	
	493.99 
	493.99 
	
	

	1
	劳务报酬
	
	
	
	491.17 
	491.17 
	
	

	1.1
	社会管护员
	
	
	
	158.12 
	158.12 
	
	

	
	A岗
	元/人.月
	19
	1316.67
	30.02 
	30.02 
	
	含意外伤害险200元/人

	
	B岗
	元/人.月
	105
	1016.67
	128.10 
	128.10 
	
	含意外伤害险200元/人

	1.2
	生态公益性管护员
	元/人.月
	158
	1016.67
	192.76 
	192.76 
	
	含意外伤害险200元/人

	1.3
	生态护林员管理岗
	元/人.年
	7
	38906
	27.23 
	27.23 
	
	含意外伤害险200元/人

	1.4
	防火队员
	元/人.年
	26
	43482
	113.05 
	113.05 
	
	

	2
	管护员培训
	次/人
	282
	60
	1.69 
	1.69 
	
	一年1次

	3
	管护日志
	册
	564
	20
	1.13 
	1.13 
	
	282人，一年每人两本（上下册）

	三
	管护运行
	
	
	
	23.74 
	23.74 
	
	

	1
	燃 煤
	吨
	30
	1500
	4.50 
	4.50 
	
	炮台、蒙古道、茶曲、隆和、南岔、上莫吉、晒尔、三条沟、大山根、池汉管护站

	2
	用电
	年
	
	
	4.00 
	4.00 
	
	中心管护站

	3
	网络
	年
	
	
	0.60 
	0.60 
	
	中心管护站

	4
	巡护燃油
	升
	2500
	8
	2.00 
	2.00 
	
	

	5
	档案、协议制作
	
	
	
	1.64 
	1.64 
	
	

	6
	管护成效宣传
	
	
	
	2.00 
	2.00 
	
	宣传书包、抱枕、雨伞、文具盒制作

	7
	网围栏
	米
	5000
	18
	9.00 
	9.00 
	
	大华镇窑洞村、巴汉村、新胜村，和平乡董家脑村

	四
	管理支出
	
	
	
	16.59 
	1.59 
	15.00 
	

	1
	审计费
	
	
	
	1.59 
	1.59 
	
	占总投资的1.5‰

	2
	实施方案编制费
	
	
	
	15.00 
	
	15.00 
	占总投资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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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01][bookmark: _Toc155723752][bookmark: _Toc198725305][bookmark: _Toc198160235][bookmark: _Toc198160462][bookmark: _Toc25158][bookmark: _Toc198811869]五、绩效管理
[bookmark: _Toc4307][bookmark: _Toc12710][bookmark: _Toc9411][bookmark: _Toc16409][bookmark: _Toc31151][bookmark: _Toc5758][bookmark: _Toc7893][bookmark: _Toc297390698][bookmark: _Toc17609][bookmark: _Toc70166740][bookmark: _Toc163937837]（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732]本项目聚焦湟源县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致力于通过系统化管护措施提升森林资源质量。项目覆盖国有和非国有林地，总计72.34万亩。​
[bookmark: _Toc18624][bookmark: _Toc16878][bookmark: _Toc8405]（二）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以湟源县国有林7.43万亩、非国有林64.91万亩为保护修复对象，通过科学配置国有林管护资金，构建“人员专业化、设施标准化、管理数字化、成效可视化”的生态保护体系。实现森林管护覆盖率100%、巡护任务完成率100%、生态宣传覆盖率85%以上，有效遏制林地退化趋势，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同步带动当地312名管护人员就业，形成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具体建设目标​
①国有林管护目标
a生态修复项目
通过安排聘用人员劳务报酬、管护运行、巡护燃油、管护宣传、一体便携式可移动式应急指挥视频调度设备等，提升管护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从而使湟源县7.34万亩林地得到有效保护。
b数字化管理目标
运用林地图斑核实、国家级公益林监测、管护任务落地上图、天然林大数据库更新及系统优化等技术手段，建立包含林地属性、植被状况、巡护记录的三维档案系统，实现国有林资源“一张图”管理。
c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管护运行资金投入，形成“林草局-国有林场-管护站-管护员”四位一体的管护模式，确保区域内乔木林郁闭度及森林蓄积量和灌木林覆盖度稳定。同步完成绩效评价及审计工作，形成可复制的高原森林生态管护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为后续生态保护项目提供决策参考。
②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目标​
a合理补偿目标
健全非国有林生态保护机制，集体和个人所有国家级公益林得到合理补偿，实现64.91万亩非国有林地的有效管护。
b民生协同目标
非国有林地经济补偿国家补偿标准为16.00元/亩，其中：8.00元/亩用于发放林地补偿费（补偿农户26055户）、另外8.00元/亩用于非国有林地管护费、管护运行以及其它与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相关支出。这将直接带动当地农牧民年增收，切实发挥生态补偿政策的民生保障功能。
[bookmark: _Toc23290][bookmark: _Toc28952][bookmark: _Toc13551][bookmark: _Toc5144][bookmark: _Toc18476]（三）绩效指标体系​
1.投入指标​
（1）资金投入​
资金到位率：项目资金按时足额到位的比例。​
资金使用率：实际使用资金占计划投入资金的比例。​
（2）人员投入​
管护人员到位率：实际到位的管护人员数量占计划聘用数量的比例。人员资质符合率：管护人员具备相应资质的比例。​
2.过程指标​
（1）森林管护过程​
管护运行进度：按计划完成制作管护日志、缴纳管护站电费及购买巡护燃油等的程度。
管护设施设备采购进度：按计划完成管护设施设备采购的情况。
3.产出指标​
管护面积完成率：实际完成管护的林地面积占计划管护面积的比例。​  设施设备完好率：管护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的比例。​
4.效益指标​
（1）生态效益​
森林覆盖率变化率：项目实施前后森林覆盖率的变化情况。​
森林蓄积量增长率：项目实施后森林蓄积量的增长幅度。​
生物多样性改善程度：项目区域内生物物种数量及种群规模的变化情况。​
（2）社会效益​
当地居民对生态保护的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当地居民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社会影响力：项目在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关注度和认可度。
（3）可持续影响​
管护机制可持续性：项目形成的管护机制在项目结束后继续运行的可能性。​
生态系统稳定性：项目实施后森林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bookmark: _Toc21277][bookmark: _Toc21610][bookmark: _Toc11569][bookmark: _Toc30396][bookmark: _Toc8084]（四）绩效监控​
1.监控方式​
定期检查：成立项目绩效监控小组，每月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包括资金使用、人员到位、任务完成等情况。​
动态跟踪：利用信息化手段，对管护站点的运行状态等进行实时跟踪。​
数据分析：定期对项目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如森林资源监测数据、资金收支数据等，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
2.监控内容​
投入指标：检查资金是否按时到位、人员是否按计划聘用。​
过程指标：监控管护设施建设、管护运行等的进展情况。​
产出指标：统计管护面积完成情况、管护人员培训情况等。​
效益指标：监测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的实现程度。
3.问题处理​
[bookmark: _Toc2157]对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跟踪整改情况。若问题较为严重，影响项目目标的实现，应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寻求解决方案。​
[bookmark: _Toc12534][bookmark: _Toc12354][bookmark: _Toc32724][bookmark: _Toc27348]（五）绩效评价​
1.评价主体​
由项目主管部门、第三方专业机构及当地居民代表组成绩效评价小组，对项目绩效进行全面评价。​
2.评价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等。​
3.评价周期​
项目中期和末期各进行一次绩效评价。​
4.评价内容​
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对照绩效目标，评估项目在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方面的完成情况。​
项目管理的规范性：检查项目资金管理、人员管理、进度管理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项目结束后，生态保护成果能否持续保持。
5.评价报告​
绩效评价小组在评价工作完成后，编制绩效评价报告，总结项目实施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
[bookmark: _Toc21616][bookmark: _Toc1698][bookmark: _Toc5294][bookmark: _Toc1793][bookmark: _Toc12740]（六）绩效结果应用​
1.资金调整​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对项目资金进行合理调整。对绩效良好的项目，在资金安排上给予优先支持；对绩效不佳的项目，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改进，必要时减少或停止资金投入。​
2.项目改进​
针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优化项目管理流程，提高项目实施效果。
3.激励机制​
将绩效评价结果与管护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对表现优秀的管护人员给予奖励，激励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4.信息公开​
将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54

[bookmark: _Toc196227882][bookmark: _Toc16484][bookmark: _Toc198725306][bookmark: _Toc198811870][bookmark: _Toc198160236][bookmark: _Toc21464][bookmark: _Toc198160463]六、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9665][bookmark: _Toc26317][bookmark: _Toc4633][bookmark: _Toc6502][bookmark: _Toc4369][bookmark: _Toc24971][bookmark: _Toc2755]（一）组织管理
[bookmark: _Toc15955][bookmark: _Toc4015]1.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17739][bookmark: _Toc2335]建设单位负责项目工作的整体规划、督促、检查、指导及日常事务协调与推进工作，全面统筹协调项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汇总项目实施情况、投资完成进度、工程形象进度等数据。通过定期检查、专项督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全过程动态监督，确保项目规范有序推进。
2.发挥部门职能，严把工程质量进度关
县财政局作为项目资金监管单位，需依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负责项目资金的监管工作。严格遵循专款专用原则，按照相关法规对项目资金进行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规、有效。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对项目资金进行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作为项目执行的核心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承担项目的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工作，确保森林保护修复补偿项目的建设符合相关要求。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全方位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
[bookmark: _Toc24327][bookmark: _Toc15559]3.加大培训力度、积极调动农牧民积极性
充分发挥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技术优势，在项目区组织开展针对专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的技术培训活动。通过培训，使农牧民熟练掌握森林管护和生态修复的技术技能，增强其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充分调动项目区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使其主动投身到森林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中。
[bookmark: _Toc25165][bookmark: _Toc12809]4.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广泛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促使其形成自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步构建以相关法律为基础、各类行政法规相配套的法制体系，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森林生态保护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
[bookmark: _Toc10247][bookmark: _Toc31163]5.全面落实林草长制
进一步推进森林保护、管理和修复工作，创新森林生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履行属地责任，深入推行“林草长制”。湟源县构建县、乡、村、社四级“林草长制”管理体系和部门协作机制，出台推行“林草长制”指导意见，明确责任片区和责任人。建立健全“林草长制”工作考核评价制度，细化各级考核指标，形成责任明确、分工有序、监管严格、运行高效的森林生态保护发展机制。
[bookmark: _Toc29309][bookmark: _Toc7281][bookmark: _Toc11030][bookmark: _Toc23778][bookmark: _Toc22430][bookmark: _Toc29043][bookmark: _Toc23134]（二）项目管理
[bookmark: _Toc27052][bookmark: _Toc23775]1.法人负责制
湟源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为项目建设法人单位，要对本项目负总责。县、乡、村各级建立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将任务落实到人。项目实行目标管理制和考核制，把任务、质量、进度切实落实到人，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bookmark: _Toc16245][bookmark: _Toc3593]2.实行合同制
按照工程项目合同管理制的相关规定，双方签订合同协议书，严格履行合同条款。项目施工、物资采购等均要签订合同协议书；合同协议书要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各类施工合同协议书是项目检查验收的重要依据，合同签订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协议书规定，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检查验收。
[bookmark: _Toc3820][bookmark: _Toc7860]3.实行工程招标投标制
对项目建设所需的工程材料、施工、监理等，均按《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和《青海省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委托有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投标，按合同约定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ookmark: _Toc18822][bookmark: _Toc2920][bookmark: _Toc1951][bookmark: _Toc3175]4.资金管理制
项目（法人）单位要严格按照《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管理暂行规定》、《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以及《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资金管理。
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专人管理”。项目建设资金的拨付应实行严格的拨款管理责任制。
项目建设资金必须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或作业设计中确定的开支范围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建设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用途，不得滞留、挤占、挪用建设资金。不得擅自提高建设投资标准，不得以虚列项目建设内容、虚报工程量、虚增定额等方式套取项目资金，严禁超预算现象发生。
[bookmark: _Toc25249][bookmark: _Toc12471]5.项目公示制
根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项目公示制管理办法》遵循真实、及时、公开的原则，采用公示牌、公示栏、公示墙等形式，按规定时限，将工程建设情况进行公示，增加项目建设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建设年限、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工程总投资、资金来源、工程效益等。
[bookmark: _Toc7535][bookmark: _Toc5578]6.资料档案管理
项目（法人）单位加强工程建设档案管理，指定专人负责档案资料管理，同时要做好工程档案资料的复核、整理和数字化录入等工作。
建设项目的审批文件、方案或作业设计文本、项目建设阶段性总结、检查验收资料、资金审批和审计报告、工程监理报告、技术资料、统计数据、影像资料等要及时、科学分类归档保存。项目建设主要文件材料必须保存两份以上。对实施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文件、资料、图表、照片、录像、电子文件等及时整理归档。密级文件按照保密管理规定，随时归档，严格保管。
[bookmark: _Toc32136][bookmark: _Toc8301]7.工程检查、验收及绩效评价
根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要求，各级林草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单位）要加强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监督检查，进行定期检查或专项稽察，并及时通报检查情况。
项目（法人）单位要自觉接受检查，积极配合，如实提供资料，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整改。
年度项目实施完成后，要及时开展竣工验收或绩效评价工作。财政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包括自评、部门评价、重点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主要内容：项目执行情况（林草工程建设六制落实）、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项目建设质量、项目建设资金管理、项目建设档案管理情况等。
绩效评价应提供下列资料：项目管理文件、批复文件，自验自评材料、申请验收报告，建设任务和投资计划完成情况表，项目实施方案或作业设计文本、图表，项目（法人）单位工作总结报告、财务决算报告、监理工作报告、审计报告、自查验收报告、绩效报告等资料。
项目（法人）单位要认真落实项目管护措施和管护责任，保证项目建设成果得以巩固，长期发挥效益。
[bookmark: _Toc22444][bookmark: _Toc10479]8.廉政管理
根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项目廉政管理办法》要求，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认真执行工程建设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青海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登记、记录、报告和责任追究办法》和《青海省防范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建设招标投标“九条禁令”》。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廉政责任制规定。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加强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对违反或者未能正确履行本制度的将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22890][bookmark: _Toc282][bookmark: _Toc15630][bookmark: _Toc8620][bookmark: _Toc31342][bookmark: _Toc7640][bookmark: _Toc8684]（三）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5868][bookmark: _Toc2866]1.制度保障
严格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和完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政策体系，加强监督考核，将项目实施情况作为林长制考核的主要内容。建立林长制重点工作任务通报制度，推动重点工作有效落实。加强林草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乱砍滥伐林木、乱垦滥占林地草原，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bookmark: _Toc10918][bookmark: _Toc2704]2.管理保障
建立项目台账系统，全面建立数据详实与图表并用的项目台账，推动项目管理台账的标准化、规范化、动态化，准确、准时地对工作进度进行记录管理，并为管理监督机构提供信息支持，辅助抓好项目的组织实施。项目的承建单位与责任主体应定期形成自查报告报县政府考核，同时政府应定期组织第三方对项目进行抽查，严格把控项目进度与质量。
[bookmark: _Toc29479][bookmark: _Toc3430]3.资金保障
本项目资金来源于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要严格遵循《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建立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机制，明确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用途、拨付方式以及确保科学规范使用。设立账户管理，资金的使用公开操作，政府采购等有效的监管制度并受审计、财政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审计和监督，做到专款专用、账目清楚，确保项目资金安全。
[bookmark: _Toc8012][bookmark: _Toc24966]4.宣传保障
广泛深入宣传项目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广大职工法制观念，增强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步完善以相关法律为基础、行政法规相配套的法制体系，强化执法监督，依法打击破坏森林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森林生态建设和保护法制化。加强森林生态保护修复科普宣传，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通过宣传项目建设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的激励和带动作用，激发社会参与森林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森林生态保护修复成就、面临的形势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营造全民参与、共享、受益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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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811871][bookmark: _Toc198160237][bookmark: _Toc198725307][bookmark: _Toc10155][bookmark: _Toc198160464][bookmark: _Toc8850]附件
1.项目绩效目标表；
	湟源县2025年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项目绩效目标表

	附表1
	
	
	
	
	
	
	

	专项名称
	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下达单位
	西宁市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青海省财政厅

	省级林草部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1***（分值：10）

	年度总体目标
	国有林管护7.43万亩(1***万元),非国有林管护64.91万亩(1***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分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国有林管护补助
	=
	15.79
	元/亩
	5

	
	
	
	非国有林管护补助
	=
	16
	元/亩
	5

	
	
	
	生态护林员补助
	≥
	1016.67
	元/月·人
	10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国有林管护
	=
	7.43
	万亩
	8

	
	
	
	非国有管护
	=
	64.91
	万亩
	8

	
	
	
	聘用生态护林员
人数
	=
	312
	人
	8

	
	
	质量
指标
	国有林管护补助
兑现率
	=
	100
	%
	4

	
	
	时效
指标
	管护任务完成率
	=
	100
	%
	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民生状况
	定性
	明显提升
	
	4

	
	
	生态效益指标
	国有林管护成效
	定性
	显著
	
	5

	
	
	
	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
	定性
	得到有效 保护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
	定性
	稳定
	
	5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定性
	显著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地区
受益群体满意度(%)
	≥
	9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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